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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署110年3月22日召開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作業第1次研商會議紀錄1份，請依結論事項辦理，

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署110年3月11日營署綜字第1101040922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正本：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基隆市政
府、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
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嘉義市政府、本署城鄉發展分署

副本：綜合計畫組



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第 1次研商會議 

壹、會議時間：110年 3月 22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魏巧蓁 

伍、報告事項：宜蘭縣壯圍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成果。 

決定： 

一、洽悉。 

二、附帶決定：本署刻研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

將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後續規劃參考，倘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就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有相關問題，請

會後提供作業單位研議通案性處理原則。 

陸、討論事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輔導作業說明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配合事項。 

結論：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輔

導作業，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按分工專責輔導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 

二、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指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專責單位及承辦窗口，並於雲端表單填列聯絡資訊

(https://reurl.cc/R68vvn)。 

柒、散會(下午 12時 30分)。 

https://reurl.cc/R68vvn

